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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本校各種場地設備在正常教學及研究相關之活動外，獲得充分及適當之使用，並

使其借用、收費及管理，有標準可供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種場地設備以提供校內教學、研究及各項核定活動為優先，另有空檔時，始可

供校外團體或個人借用。

第三條 本校各種場地設備應由管理單位依據本辦法訂定場地借用及收費標準，並循行政程序

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各場地及其設備之維護整修由場地管理單位辦理。

場地設備借用由推廣部作為洽借、管制、收費之對外窗口。場地租借活動所衍生之加

班費及清潔維護費，由場地管理單位依實核給。

第四條 前條之收費標準應視各場地設備性質訂定，其內容應含：

一、場地使用費：現有場地之現況使用費用。

二、設備使用費：含使用空調、視訊、音響、樂器或其他設備之費用。

三、場地水電費。

四、停車清潔費。

五、基本管理維護費：含管理人員工作費、清潔費（含浴廁）、垃圾清運費、設備保

養維護費等。

六、收費之標準：分校內、外借用收費標準及特別優待條件等。

七、管理之規定：含借用方式、開放時段、清潔維護等。

八、其他必要之規定：由場地設備管理單位依據各場地設備性質及管理之需要，納入

必要之規範。

第五條 場地設備借用時，原則上至遲應於租借日前十四個工作日逕向推廣部洽借，經推廣部

同意並於租借日前七個工作日完成繳費，方可辦理借用相關手續。傳播媒體廣告、大



型活動等另專案辦理。

場地設備借用時，推廣部除事先知會場地管理單位外，並視活動性質知會本校公共事

務暨校友服務處；宗教相關活動應經校牧室同意。

第六條 校內單位簽辦借用本校場地設備時，須知會本校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處；校內學生社

團借用本校設備時，則須會辦本校學生事務處，特別優待使用者，則須經校長核定後

執行。

第七條 場地設備借用時，一律由推廣部依據各場地設備管理單位所訂定之場地設備借用辦法

開立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予借用者。

第八條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係以提昇使用品質，增進經營績效為目的，

並應以有賸餘為原則。

場地管理單位可自當學年度場地使用費及設備使用費，提撥百分之二十，撥入各場地

維護專款，分配運用。該分配金額未用餘額得予以保留，毋須依學校會計制度之年度

預算方式於當年度核銷。

專款運用範圍如下：

一、場地設備及相關設備之維護保養費用。

二、各場地之修繕費、清潔費及保險、稅捐等。

三、場地管理相關人員之差旅費等支出。

四、其他與業務推動有關之費用。

上述運用範圍應優先使用所獲金額支應之。

另為鼓勵場地管理單位努力開拓場租收入，該學年度場租收入超過前三個學年度平均

收入金額者，另加發超過收入之績效獎金，金額以超過收入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上述金額由推廣部核算，並由推廣部主任報准校長核定後核發，獎金運用及分配由各

管理單位主管提報。

第九條 借用本校各種場地設備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應隨即停止其借用，且所繳交

之費用不予退還：

一、違背法律、善良風俗或干擾公共秩序者。

二、使用內容與申請事項不符者。



三、場地設備擅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活動有嚴重損及場地設備安全或完整之虞者。

五、有其他輿論所不容之事實者。

第十條 有校內單位合辦或協辦之活動，視其活動內容得申請比照校內收費標準並依程序經校

長核定後使用；校內各單位或個人，不得假藉任何理由，代校外團體或個人申請借用

本校場地設備，以企圖規避原應繳交之費用，如有此種情事發生時，場地設備管理單

位應即簽請學校議處。

第十一條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本校場地設備無法依約提供借用，導致影響活動之進行

時，借用單位得提出延期或退費之要求，但本校不負任何賠償之責任。

第十二條 場地設備借用時，若因故無法如期使用場地設備，須書面說明理由提出申請，退費比

例如下：

一、於第一個借用日之5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無息全額退費。

二、於第一個借用日之1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無息退還已繳90%費用。

三、於第一個借用日或之後通知，概不退費。

但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使用者，不在此限，將按未使用比例無息退還所繳

費用。

第十三條 本校如遇特殊情況，有緊急使用校內場地設備需要時，有權通知終止借用，並全額無

息退還所繳交之費用，但本校不負任何賠償之責任。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則悉依各場地設備管理單位之場地借用及收費標準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